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重型半挂自卸货车在转弯时

一定要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后再行转弯， 否

则极易发生“包饺子” 事故， 酿成死亡惨

剧。 近日， 一重型货车在路经宝山区某路

段时， 因为疏忽大意而将右侧行驶而过的

一辆电动车包了“饺子”， 造成 1 人死亡

的事故。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日前， 宝

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以交通肇事

罪判处涉案货车司机张某有期徒刑 1年。

2018 年 6 月某日， 张某驾驶重型半

挂自卸货车在宝山区某路北向南行驶至某

路口处， 在向右拐弯过程中， 碰撞其右侧

非机动车道内同向行驶的一辆电动自行

车， 造成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倒地后遭货车

碾压， 骑车人不幸当场死亡。 经上海市公

安局宝山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责任认定， 张

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张某发生事故后，

主动报警并等候在现场接受公安机关处理，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公安机关对张

某立案侦查后， 以张某涉嫌交通肇事罪移送

检察院。

庭审中， 被告人张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

对检察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宝山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宝山法

院结合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出具的 《工作

记录》 《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 《道路交

通事故现场图》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及

事故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 认为被告人张某

违反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发生重大交通

事故， 致 1 人死亡， 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依法应予处罚。

考虑到被告人张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

的犯罪事实， 可以认定为有自首情节， 依法

可以从轻处罚。 据此，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相关规定， 当庭宣判被告人张某犯

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 1年。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因噪音问题， 静安区一住宅

小区的楼上楼下邻居一言不合“大打出

手”。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审理了该起案件， 对该案作出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的二审裁决， 认为该事属于

邻里纠纷， 共和新路派出所认定冲突双方

均属情节较轻， 作出双方各罚 500 元的行

政处罚决定， 是贯彻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

则， 并无明显不当。

张谦和陈勤是上下楼住户。 2017 年

11 月 21 日晚 10 时左右， 因认为楼上制

造噪音影响生活， 张谦至陈勤家门口的走

廊里叫骂， 后陈勤妻子吴云报警。 次日下

午 5时左右， 陈勤与亲戚陈利一起到张谦

家交涉， 张谦未予理睬并报警。 此后， 因

听见张谦在楼下叫骂， 陈勤再次下楼， 与

张发生争吵继而引发肢体冲突。 陈利与吴

云上前欲拉开两人。 其间， 吴云左脸颊、

腹部、 左膝盖被张谦打到、 踢到， 张谦身

上被陈勤伤到。

在民警到场后， 双方至派出所接受处

理。 同日， 共和新路派出所受理本案。 经

验伤及鉴定， 张谦与吴云均有不同部位的

挫伤， 均已分别构成轻微伤。

2018 年 1 月 27 日， 共和新路派出所

向对陈勤及张谦分别作出罚款 500 元的行

政处罚决定。 张谦不服， 提出复议申请。

经审查， 静安公安分局认为， 共和新路派

出所依法对双方实施殴打他人行为的行为

人分别作出罚款 500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

当， 维持了该行政处罚决定。

张谦仍不服， 诉至法院， 请求撤销被诉

处罚决定， 对陈勤重新作出处罚决定； 撤销

被诉复议决定； 判令共和新路派出所向张谦

支付重新鉴定费 2100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

在于， 事发时， 吴云、 陈利是和陈勤共同殴

打张谦还是拉架。 从现有的证据分析及证人

陶某某陈述内容来看， 张谦指控陈勤等 3 人

共同殴打其的主张， 证据不足， 不予采信。

本案纠纷是双方交涉不当引发的偶发事

件， 因言语不和双方引发肢体冲突， 事实清

楚， 证据确凿。 共和新路派出所鉴于上述情

节， 考虑事件的起因、 双方当事人的邻里关

系以及纠纷处置的效果， 对陈勤作出罚款

50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适用法律正确， 裁

量恰当。

据此， 一审法院驳回了张谦的全部诉讼

请求。

张谦不服， 上诉至上海三中院。 他认

为， 从执法记录仪记载的视频反映， 陈勤等

3人是共同殴打自己， 不属于情节较轻。

上海三中院认为， 双方之间为邻里关

系， 事件因邻里相处的民间纠纷引发， 双方

对造成矛盾升级的后果均有过错， 纠纷造成

的结果是双方均有损伤， 如对双方均作出拘

留决定， 除了激化邻里矛盾， 并无太大的实

质意义。

有鉴于此， 共和新路派出所认定双方均

属情节较轻， 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是贯彻教育

与处罚相结合原则的具体体现， 并无明显不

当。 因此， 共和新路派出所对陈勤作出的被

诉处罚决定， 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

确， 裁量恰当。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富心振

谢某与女友、 同事在餐馆吃夜宵快要结

束时， 情人姚某不请自来自行饮酒。 散席后，

只留姚某一人在餐馆， 最终因醉酒死亡。 姚

某的亲属将谢某等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日

前，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谢某应担责 20%， 赔偿原告姚某亲属

14.1 万余元， 驳回原告姚某亲属其余诉讼请

求。

不请自来 醉酒而亡

去年 3 月 23 日深夜， 谢某与同事于某、

田某下班后到浦东惠南镇一家菜馆吃夜宵，

随后谢某的女友刘某也赶来一同用餐。 不久，

不速之客姚某不请自来， 吃饭并饮白酒。 宵

夜后， 4人先后离开餐馆， 姚某留下独饮。

谢某与刘某在附近一家酒店开房休息。

翌日凌晨 1时左右， 谢某打电话给姚某未接，

餐馆老板拿姚某的手机接听并告知， 姚某已

处于醉酒状态， 谢某赶至餐馆并与餐馆老板

一起将姚某扶至酒店房间休息。 翌日上午 9

时左右， 谢某离开房间时， 姚某依旧处于睡

眠状态。 中午 11时左右， 谢某回来， 发现姚

某已处于昏迷状态， 遂打“110” 及“120”，

民警及医护人员到现场后， 发现姚某已死亡。

根据居民死亡确认书上记载， 姚某死亡

的原因是猝死。 但猝死原因因未尸检， 因此

没有明确的结论。

争辩：究竟是谁的过错？

2018 年 7 月， 姚某亲属将谢某、 刘某、

于某、 田某及餐馆老板郑某起诉到法院， 要

求按 70%的责任赔偿共计 48万余元。

姚某亲属认为， 4 人因共同饮酒致受害

人姚某处于危险状态， 在确认姚某醉酒不醒

的情况下， 谢某未能及时通知其家人， 未能

及时送往医院就医， 未能妥善照顾。 作为餐馆

经营者， 郑某在消费者出现醉酒昏迷时未能及

时采取妥善措施， 未能及时送医救治， 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上述 5 名被告的过错行为最终

导致姚某死亡， 应分别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谢某认为， 姚某不请自来也无人劝酒。 因

此， 喝酒过多是姚某本人造成的， 发现其过量

饮酒后， 已尽到照顾义务，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郑某辩称， 姚某死亡与自己没有关系。 被告于

某和田某则认为， 只是下班后吃饭喝酒， 没有

组局， 更没有邀请姚某， 其间还劝姚某不要喝

酒。 女友刘某表示自己不认识姚某， 不应担责。

被告谢某担责二成赔偿

法院认为， 姚某不请自来， 主观上被告与

姚某之间并不存在共同饮酒的意愿， 客观上姚

某赶至餐馆时被告餐饮已基本结束， 故被告与

姚某应不属于共同饮酒人。 然而谢某作为与其

存在特殊情感身份关系的人员， 对姚某负有注

意义务。 从姚某醉酒后到死亡的事实上看， 谢

某显然未充分尽到照顾、 通知的义务， 存在过

错， 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于某、 田某、 刘

某虽一起参与会餐， 但姚某到餐馆时其用餐已

基本结束， 不存在敬酒、 劝酒行为， 故没有过

错， 对其死亡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餐馆老板郑某在姚某醉酒及其他被告已离

开餐馆的情况下， 无法与其家属及有密切关系

的人联系， 后郑某及时接听电话告知姚某情况，

并与谢某、 将姚某扶至酒店休息， 已尽到作为

餐馆经营者的通知和保护义务， 故对姚某的死

亡， 没有过错， 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姚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对自身的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负有最高

的保护注意义务，姚某漠视存在的危害性，过量

饮酒，对自身死亡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

任。 姚某亲属称姚某过量饮酒是因与谢某感情

问题受到刺激所致，即使存在， 并不能成为其过

量饮酒的正当理由。 最终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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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被微信公众号擅自使用

“前半生”后，“罗子君”上法庭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长鹏

本报讯 知名女艺人马伊琍的照片被上

海某传媒公司在微信文章中擅自使用， 并配

以整形外科、 声优课课程等广告宣传， 马伊

琍以侵犯其肖像权、 姓名权为由， 将传媒公

司告上法庭。 一审败诉后， 传媒公司不服，

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上

海一中院”） 提起上诉。 昨天上午， 上海一

中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该起肖像权、 姓名

权纠纷案。

2017 年， 马伊琍在 《我的前半生》 一

剧中饰演角色“罗子君”， 该剧播出后， 上

海某传媒公司于同年 7月在其运营的微信公

众号上发布了 《马伊琍被素颜“小三” 打

败？ 不要什么事都怪人设》 《马伊琍为什么

演不好亦舒女郎？》 两篇文章， 其中使用了

4 张马伊琍在 《我的前半生》 里的剧照作为

配图。 同时， 微信文章中还附有整形外科医

院服务项目及声优课课程的相关介绍、 二维

码、 优惠价格宣传等广告信息。

马伊琍认为， 传媒公司在未经其许可的

情况下， 擅自使用自己的姓名、 照片等作为

宣传文章的标题及配图， 且文中附有提供商

业服务的广告信息， 试图借助自己主演电视

剧的热播之势和高知名度宣传推广文中涉及

的营利性商业服务， 已严重侵犯自己的肖像

权和姓名权等合法权益。

2018 年 7 月， 马伊琍将传媒公司告上

法庭， 要求传媒公司立即停止实施侵犯自己

肖像权、 姓名权的行为， 公开在报纸及微信公

众号上赔礼道歉， 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 律

师费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等 22万余元。

传媒公司认为， 微信公众号并非牟利的自

媒体， 也不是营利性广告平台。 “演员影视角

色形象” 和“演员自然人肖像” 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 “演员影视角色形象” 不享有自然人的

人格权， 微信文章中使用的是角色“罗子君”

的剧照， 而非马伊琍本人的生活照。 因此， 传

媒公司并不构成肖像权和姓名权侵权。

一审法院认为， 传媒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

中所登载的两篇文章， 其内容涉及整形外科医

院美容项目以及声优课课程的推广， 属于营利

性的宣传活动。 本案所涉剧照中所呈现的人物

形象与马伊琍自然人肖像之间具有明确的可识

别性和可辨认性。 传媒公司未经马伊琍本人同

意就使用其肖像， 侵犯了马伊琍的肖像权， 应

当承担肖像权侵权责任。

而侵犯姓名权的表现方式为干涉他人决

定、 使用、 改变姓名， 盗用他人姓名， 冒用他

人姓名， 传媒公司发布的文章不属于上述行

为， 并未侵犯马伊琍的姓名权。 对于马伊琍主

张的经济损失， 综合传媒公司的侵权时间、 图

片登载位置、 内容等情况， 一审法院酌定为 4

万元。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 一审法院认为， 传

媒公司所用图片系展示马伊琍健康、 美好形

象， 传媒公司侵害马伊琍的肖像权未达到严重

后果， 故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 上海一中院将择日对此案作出宣判。

不请自来，女子醉酒而亡谁之过？
法院：情人未尽照顾义务，担责二成赔1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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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

向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缴纳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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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陈述、 申辩权利。

逾期不履行本通知，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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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吵架，两败俱伤
二审维持原判 双方各罚500元

右转大货车将电动车“包饺子”致1死
货车司机因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


